建筑工程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补录情况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号）、《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》和《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》精神，根据《贵州民族大学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办法（2022年修订）》,经核查，本学期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补录涉及类型有：
1.思想成长类：    2人次			共计1学分
2.志愿公益类：    9人次			共计11学分
3.创新创业类：    10人次			共计38.5学分
4.工作履历类：    1人次			共计1.5学分
5.技能特长类：    15人次			共计21学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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